
中共西安工业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提示

各基层纪委：

为深入贯彻陕西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违规吃喝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认真落实省纪委《关于汲取近期教育系统违规违纪案

件教训，深化违规吃喝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进

一步推进违规吃喝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提示：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基层纪委需将违规吃喝专项整治

工作视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其对于营造风清气正

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

开展整治工作。

二、深化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载体，

广泛宣传违规吃喝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专项整治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 9 月底前要开展一次违规吃喝的警

示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基层纪委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

制，加强对违规吃喝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通过明察暗访、

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所管辖干部的

违规吃喝问题。同时，要畅通举报渠道，鼓励群众积极参与

监督，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四、严格责任追究。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违规吃



喝问题，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对顶

风违纪、屡教不改的党员干部，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绝不

姑息迁就。同时，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确保整治工

作取得实效。

请各基层纪委认真贯彻落实上述要求，确保违规吃喝专

项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效请及时

报送校纪委。

附件：1.违规吃喝负面清单

2.违规吃喝相关处分制度

纪委综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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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违规吃喝负面清单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突出常态长效深化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违规吃喝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吃公

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问题。吃喝问题吃

坏党风、喝痛民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必须持续发力纠治

违规吃喝顽疾。

1.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

2.私人聚会吃饭用公款报销；

3.单位之间或内部搞公款宴请等；

4.采用拆分发票、虚造人数报销超标准、超范围公款吃

喝费用；

5.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公款宴请，或让其

用公款报销吃喝费用；

6.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或到高档小区、写字楼等隐蔽

场所“一桌餐”公款吃喝；

7.违规在内部食堂、培训中心、驻外办事机构等内部接

待场所公款吃喝；

8.虚列开支公款购买香烟和酒水；

9.违规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禁止食用的野生动

物；

10.将私人宴请用公款报销或以办公用品、会议费等虚

假名义公款报销餐费；

11.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食堂正常开支。



2023 年，全国共查处违规吃喝问题 14676 起，批评教育

和处理 22569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16609 人，查处问题数

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 23.8%，居第二位。执纪实践

中，该问题易发多发，亟须引起重点关注。



附件 2

违规吃喝相关处分制度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 年 12 月修订）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持有、实际使用运

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

（券），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情节较重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

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

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

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

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2023 年 11 月发布）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处分：

……

（七）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处分：

（四）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或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 年 6 月发布）

第三十四条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

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

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

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

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

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